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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综合材料

1、资格审查资料

1.1、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承诺

致： 新县农业农村局

本人 章其德（法定代表人）代表 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（公

司名称）在此郑重承诺：
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材料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5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（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特此承诺！

投标人名称（单位电子签章）：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
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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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（提供有效的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或

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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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2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（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

审计的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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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3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书

致： 新县农业农村局

本人 章其德（法定代表人）代表 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（公

司名称）在此郑重承诺：

我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，我公司及项目组成

员具备履行合同项目的专业技术能力和硬件设施条件，我们承诺在设备保修

期内对所有设备免费保修及维护，保修期过后继续提供设备维修及维护服务，

对于设备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任何问题，我们在接到客户电话第一时间安排

技术人员上门解决问题，及时高效处理客户遇到的各种问题。同时对本项目

的招投标及合同的履行承担责任;若发生合同纠纷,我公司将积极配合招标

人做好协调工作，愿意按照相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。

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

规承担相应责任。

特此承诺！

投标人名称（单位电子签章）：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
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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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4、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（提供 2024 年 1 月 1 日

以来任意连续 3 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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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5、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承

诺书

致： 新县农业农村局

本人 章其德（法定代表人）代表 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（公

司名称）在此郑重承诺：

我公司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
我公司近三年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无违法违纪、无不良记录、未被列入

黑名单、无不良行为事件发生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，

并具有能承担招标项目服务能力的企业。

若我公司承诺不属实，愿取消本项目投标资格，并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，

接受处理。积极配合招标人做好协调工作，愿意按照相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。

特此承诺！

投标人名称（单位电子签章）：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
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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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6、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承诺书

致： 新县农业农村局

本人 章其德（法定代表人）代表 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（公

司名称）在此郑重承诺：

我公司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若我公司承诺不属实，愿取消本项目投标资格，并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，

接受处理。积极配合招标人做好协调工作，愿意按照相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。

特此承诺！

投标人名称（单位电子签章）：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
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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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、其他要求

1.2.1、信用查询



129



130



131



132



133

1.2.2、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

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承诺书

致： 新县农业农村局

本人 章其德（法定代表人）代表 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（公

司名称）在此郑重承诺：

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显示，我单位负责人不存在与其

他单位有直接控股和管理关系，故不存在控股或关联企业同时参加同一合同

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

若我公司承诺不属实，愿取消本项目投标资格，并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，

接受处理。积极配合招标人做好协调工作，愿意按照相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。

特此承诺！

投标人名称（单位电子签章）：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
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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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中公示的公司基

础信息包含股东及出资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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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、非联合体投标承诺书

致： 新县农业农村局

本人 章其德（法定代表人）代表 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（公

司名称）在此郑重承诺：

本公司以独立法人资格参加本项目投标，非联合体投标。承诺中标后绝

不转包、分包。

若我公司承诺不属实，愿取消本项目投标资格，并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，

接受处理。积极配合招标人做好协调工作，愿意按照相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。

特此承诺！

投标人名称（单位电子签章）：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
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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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、非进口产品承诺书

致： 新县农业农村局

本人 章其德（法定代表人）代表 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（公

司名称）在此郑重承诺：

我公司产品非进口产品。

若我公司承诺不属实，愿取消本项目投标资格，并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，

接受处理。积极配合招标人做好协调工作，愿意按照相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。

特此承诺！

投标人名称（单位电子签章）：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
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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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5、近三年内无不良经营行为的承诺书

致： 新县农业农村局

本人 章其德（法定代表人）代表 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（公

司名称）在此郑重承诺：

我公司没有违法行为，在近三年内无不良经营行为。如果在本次招标投标

活动中，被有关管理部门认定有违法行为，采购人有权拒绝其投标、取消其

中标资格。

若我公司承诺不属实，愿取消本项目投标资格，并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，

接受处理。积极配合招标人做好协调工作，愿意按照相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。

特此承诺！

投标人名称（单位电子签章）：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
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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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6、保密承诺书

致： 新县农业农村局

本人 章其德（法定代表人）代表 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（公

司名称）在此郑重承诺：

我公司参与招标对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中的商业和技术等秘密保密，违

者应对由此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。

若我公司承诺不属实，愿取消本项目投标资格，并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，

接受处理。积极配合招标人做好协调工作，愿意按照相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。

特此承诺！

投标人名称（单位电子签章）：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
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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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7、符合性承诺书

致： 新县农业农村局

本人 章其德（法定代表人）代表 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（公

司名称）在此郑重承诺：

1、供应商名称：与营业执照一致

2、磋商函签字盖章：符合竞争性磋商文件第六章“响应文件格式”磋

商函签字盖章的要求

3、响应文件格式：符合竞争性磋商文件第六章“响应文件格式”的要

求

4、报价唯一：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（第一次报价）

5、磋商内容：工程量清单所含的全部内容;

6、交货期限：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

7、质量要求：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及行业规范标准，达到合格标准

8、质保期：验收合格之日起3年

9、磋商有效期 ：60日历天（响应文件截止之日起）

10、磋商报价：磋商报价在规定的报价要求范围之内，未超出预算价

投标人名称（单位电子签章）：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
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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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8、银行开户许可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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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信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

致（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）：新县农业农村局、河南典格工程管理有限公

司

单位名称（自然人姓名）：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身份证号码）：91411523MA46D7K23W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章其德

联系地址和电话：河南省信阳市新县潢河北路 330 号、13839738388

为维护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，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

购供应商形象，我单位（本人）自愿作出以下承诺：

一、我单位（本人）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依法诚信经营，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

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。我单位（本人）郑重承诺，我单位（本人）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和采购文件、本承诺书的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三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四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五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（六）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、失信被执行人、

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

（七）未被相关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且尚在处罚有效期内；

（八）未曾做出虚假采购承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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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二、我单位（本人）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。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

违法违规行为，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

信息平台，并视同为“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”按照《政府采购法》

第七十七、七十九条规定，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

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

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；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并应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

定承担民事责任。

供应商（公章）：新县鑫德农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
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、本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12 日

注：1、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，未提供视为未实

质性响应磋商文件要求，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
2、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、有效，如

由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，应提供“法定代表人授权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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